
业务培训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本基金会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充实其业务知

识与技能，以增进工作质量及绩效，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凡本基金会所属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及其有关作业

事项均依本规定办理。

第二章 工作权责划分

第三条 人力资源部承担以下职责：

（一）全基金会共同性培训课程的举办；

（二）全基金会年度、月份培训课程的拟定、呈报；

（三）制定及修改培训制度；

（四）共同性培训教材的编撰与修改；

（五）培训计划的审议；

（六）培训实施情况的督导、追踪、考核；

（七）外聘讲师对基金会的全体在职员工进行教育培训，

每季举办一次；

（八）全基金会派外培训人员的审核与办理；

（九）派外受训人员所携书籍、资料与书面报告的管理；

（十）其他有关人才发展方案的研拟与执行；

（十一）各项培训计划费用预算的拟定。



第四条 各部门承担以下职责：

（一）全年度培训计划汇总呈报；

（二）专业培训规范制定及修改，讲师或助教人选的推荐；

（三）内部专业培训课程的举办及成果汇报；

（四）专业培训教材的编撰与修改；

（五）受训员训练结束后的督导与追踪，以确保训练成果。

第三章 培训规范的制定

第五条 人力资源部应召集各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培训规范，

提供培训实施的依据，其内容包括：

(一)各部门的工作职务分类；

(二)各职务的培训课程及时数；

(三)各培训课程的教材大纲。

第四章 培训计划的拟订

第六条 各部门依培训规范及配合实际需要，拟订培训计划，

送人力资源部审核，作为培训实施之依据。

第七条 人力资源部应就各部所提出的培训计划汇编年度培

训计划。

第八条 各项培训课程主办单位应于一定时期内，编写培训

实施计划，呈报核准后，通知有关部门及人员。



第九条 临时性的培训课程，亦需编写培训实施计划，呈报

核准后实施。

第五章 培训的实施

第十条 培训主办部门应依培训实施计划按期实施并负责该

项训练之全盘事宜，如培训场地安排、教材分发、教具借调，

通知讲师及受训单位等。

第十一条 如有补充教材，讲师应于开课前一周将教材原稿

送人力资源部统一印刷，以便上课时发给学员。

第十二条 受训人员应准时出席，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者应办

理请假手续。参加受训学员应签到，人力资源部应确实了解

上课、出席状况。

第十三条 各项培训结束时，应举行测验，由主办部门或讲

师负责监考，测验题目分三至四种，由讲师于开课前送交主

办部门。各项培训的测验缺席者，事后一律补考；不出席补

考者，一律以零分处理。培训测验成绩及成果报告，列入考

核及升迁之参考。每项 （期）培训办理结束后一周内，讲

师应将学员的成绩评定出来，将测验成绩连同试卷送人力资

源部门，以建立个人完善的培训资料。

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部应定期召开检查会以评估各项训练课

程实施成果，并将记录送交各有关部门参考予以改进。



第六章 培训成果的呈报

第十五条 主办部门应于每项（期）培训结束一周内填报培

训总结，连同培训教材、签到表、成绩表及学员意见调查表，

送人力资源部归档。

第十六条 如需支付培训费用，应由人力资源部核签后再按

照财务制度办理。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部应为员工建立从业人员在职培训资历

记录。从业人员之受训成绩及资历可提供给人力资源部门作

为年度考核、晋升的参考。

第十八条 各部门应每年撰写培训实施结果报告呈报给人力

资源部，以了解该部门培训实施状况。

第七章 培训评估

第十九条 每项（期）培训结束时，主办部门应调查并汇总

学员意见，送人力资源部，作为以后再举办类似培训的参考。

第二十条 人力资源部应定期对各部部门培训的成效进行调

查评估，形成报告，分送各部及有关人员作为再举办培训的

参考。

第八章 派外培训

第二十一条 因工作或晋升就任新工作前的需要，各部门应

在推荐有关人员送人力资源部审议，呈秘书长核准后派外受

训，并依人力资源管理规章办理出差手续。



第二十二条 派外受训人员返回后，应将受训的书籍、教材

及资格证书等有关资料送人力资源部归档保管，其受训成绩

亦应记录于受训资历表。

第二十三条 派外受训人员应将受训所获知识整理成册，列

为讲习教材，并举办讲习会，担任讲师传授有关知识给本基

金会员工。

第二十四条 核销培训费用时，应送人力资源培训部审核其

派外受训的资料是否交回，并于报销单据上签注，如未经过

审核，财务部门不予报销。

第二十九条 本条款适用于参加基金会外的培训，对因升迁、

储备需要，在任职前可集中委托外协部办理培训，但每年以

三次为限。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各项培训的举办，应尽量以不影响工作为原则。

第三十一条 基金会为了节省人力资源支出，如现有人脉资

源(如志愿者、服务对象等)中有合适讲师，应优先选用。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自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

行。


